
受理非公司制企业法人备案办事指南 

 

一、审批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令 2016 年第 86 号修改）第四十条“企业法人因主管部门改变，涉

及原主要登记事项的，应当分别情况，持有关文件申请变更、开业、注销登

记。不涉及原主要登记事项变更的，企业法人应当持主管部门改变的有关文

件，及时向原登记主管机关备案”。 

二、审批条件： 

提交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三、申请材料：以下材料均需原件（标注复印件的除外），示范文本附后 

1、《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2、备案事项证明文件。 

◆章程备案。提交修改后的企业法人章程或者企业法人章程修正案（主

管部门〔出资人〕加盖公章）。 

◆非公司企业法人主管部门（出资人）变动备案。提交（1）企业原主

管部门（出资人）的上级机关同意其转让的批准文件、变动后主管部门（出

资人）的上级机关同意其受让的批准文件复印件。（2）企业原主管部门（出

资人）与变动后主管部门（出资人）签署的转让协议（国务院、地方人民政

府或者其授权的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定划转的可不提交）。

（3）变动后主管部门（出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主管部门（出资人）为

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主管部门（出资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

业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主管部门（出资人）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

登记证复印件；主管部门（出资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

单位证书复印件；其他主管部门（出资人）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证



明。（4）变动后的主管部门（出资人）为国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的，提交国

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明。 

3、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四、审批程序： 

受理-核准-发放准予备案通知书 

五、是否收费： 

否 

六、法定期限： 

15 日 

七、承诺期限： 

1 个小时 

八、办理地点：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市场主体登记综合受理窗口 

九、咨询电话： 

0532-85916466 

十、示范文本：仅供参考，请申请人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表格、制作文本 

 

 

 

 

 

 

 

 

 

 



 

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基本信息(必填项) 

名  称 
青岛XXX厂 

(集团母公司需填写：集团名称：集团简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设

立 登 记 不 填 写 )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电话 XXXXXXXX 邮政编码 266300 

□开业（仅限开业登记填写）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注册资金 万元 经济性质  

经营场所  

经营期限 □长期□年 

申领执照 □申领纸质执照其中：副本个（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纸质执照自行勾选） 

经营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有关规定

和企业章程填写） 

 

 

(申请人须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填写《企业登记政府部门共享信息表》相关内容。) 

□变更（仅限变更登记填写，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事项） 

变更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注：变更事项包含名称、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经济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注册资金、经营期限。 

分支机构 

名 称 性 质 登记机关 登记类型 

 □法人□非法人  □增设□撤销 

注：1、本申请书适用于非公司企业法人申请开业、变更、备案。 
2、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 

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参照企业营业执

照填写 章程备案 



□√备案（仅限备案登记填写） 

主管部门 

（出资人） 

名  称  

法人类型 
□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社会团体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 

登记机关  

证照号码  

章程 □章程      □√章程修正案 其他 □联络员 

□法定代表人信息(仅限设立及变更法定代表人填写)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XXXXXXX 移动电话 
XXXXXXXXXX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 XX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主管部门（出资人）盖章（仅限开业登记）：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诺（必填项） 

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组建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字：XX（ 黑色签字笔签名 ） 

 

 

企业法人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如实填写有效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亲
笔签名 
 

复印件标注“与原
件一致”由委托人
本人签名并标注日
期 
 

依照相关法定程序
要求的时间按照先
后顺序填写日期 



章程修正案 
 

根据《企业登记管理条例》，经厂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对本企业章程

作如下修改： 

第   条修改为：  

第   条修改为：  

第   条修改为：  

 

 

 

 

 

主管部门（出资人）： 

 

 

XXXX 年 XX 月 XX日 

 

 

 

 

 

 

 

 

章程条款与企业登记

备案的章程一致 

依照相关法定程序
要求的时间按照先
后顺序填写日期 

 

修改内容根据企业

实际情况填写 



 

 

 

 

 

 

 

 

 

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并加盖
公章 



 

非公司企业法人登记（备案）申请书 

□基本信息(必填项) 

名  称 
青岛XXX厂 

(集团母公司需填写：集团名称：集团简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设

立 登 记 不 填 写 ) 
 

住所 山东省青岛市XX区XX路XX号 

联系电话 XXXXXXXX 邮政编码 266300 

□开业（仅限开业登记填写） 

法定代表人姓名  职务  

注册资金 万元 经济性质  

经营场所  

经营期限 □长期□年 

申领执照 □申领纸质执照其中：副本个（电子执照系统自动生成，纸质执照自行勾选） 

经营范围 

（根据《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有关规定

和企业章程填写） 

 

 

(申请人须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填写《企业登记政府部门共享信息表》相关内容。) 

□变更（仅限变更登记填写，只填写与本次申请有关的事项） 

变更事项 原登记内容 变更后登记内容 

   

   

   

注：变更事项包含名称、住所、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经济性质、经营范围、经营方式、注册资金、经营期限。 

分支机构 

名 称 性 质 登记机关 登记类型 

 □法人□非法人  □增设□撤销 

注：1、本申请书适用于非公司企业法人申请开业、变更、备案。 
2、申请书应当使用A4纸。依本表打印生成的，使用黑色墨水钢笔或签字签署；手工填写的，使用黑色 

墨水钢笔或签字笔工整填写、签署。 

 

参照企业营业执

照填写 
主管部门（出资

人）变动备案 



□√备案（仅限备案登记填写） 

主管部门 

（出资人） 

名  称 青岛市XX中心 

法人类型 
□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社会团体法人□事业法人□√企业法人 

□其他 ______________ 

登记机关  

证照号码  

章程 □章程      □章程修正案 其他 □联络员 

□法定代表人信息(仅限设立及变更法定代表人填写) 

姓名  固定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身份证件类型  身份证件号码  

 

（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必填项） 

 

委托权限 

 

1、同意□√不同意□核对登记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2、同意□√不同意□修改企业自备文件的错误； 

3、同意□√不同意□修改有关表格的填写错误； 

4、同意□√不同意□领取营业执照和有关文书。 

固定电话 XXXXXXX 移动电话 
XXXXXXXXXX 

指定代表/委托代理人签字 XX  

 

（指定代表或者委托代理人身份证件复、影印件粘贴处） 

 

主管部门（出资人）盖章（仅限开业登记）： 

 

 

 

 

年      月    日 

□申请人承诺（必填项） 

本申请人和签字人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组建负责人（或法定代表人）签字：XX（ 黑色签字笔签名 ） 

 

 

企业法人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如实填写有效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亲
笔签名 
 

复印件标注“与原
件一致”由委托人
本人签名并标注日
期 
 

依照相关法定程序
要求的时间按照先
后顺序填写日期 



变更后主管部门（出资人）的主体资格证明 

 
 

 

 

 

 

 

 

 

（一）主管部门（出资人）为企业的，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主管部门（出资人）为事业法人的，提交事业法人登记证书

复印件。 

（三）主管部门（出资人）为社团法人的，提交社团法人登记证复

印件。 

（四）主管部门（出资人）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提交民办非企业

单位证书复印件。 

（五）其他主管部门（出资人）的,提交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

证明复印件。 

 

 

主管部门盖章 



 

 

 

 

 

 

 
 

企业营业执照
复印件并加盖
公章 


